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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资本内部结构转化、所得内部结构转化以及所得转化资本的情形都有相关

规定。新公司法调整资本维持原则，新增允许使用资本公积金和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情形，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产生一定影响，现行所得税应出台资本转化为所得的新规则，修改既有法条表述，以保持法际的一致性和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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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

的亮点之一是资本维持原则发生重大

变化，允许公司使用资本公积金和减

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损，这对所得

税税制未来建设产生深刻影响。

一、资本维持原则概述

（一）资本维持原则的内涵

资本是资本组合公司的最核心要

素，公司资本由股权资本、债权资本

和自生资本三者构成。在传统公司法

理论中，存在着资本立法三原则，即

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也称

资本充实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其

中，资本维持原则是以规制股权资本

为基础展开的，即公司必须维持资本

规模。在公司法中，围绕资本维持原

则衍生出很多核心规则，比如禁止非

货币出资不足额、禁止股份公司折价

发行、原则禁止公司回购股份、追究

瑕疵出资股东责任、严格限制分红条

件等。随着实践发展和研究深入，中

外学界逐渐形成共识，即资本维持原

则并不是狭义地要求公司必须维持资

本而不得致其减损，而是禁止公司将

资本非法返还给股东。

（二）我国公司法中资本维持原则

的演变

我国公司法历次修改的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平衡资本维持要求与公司自

治需求、增强资本维持原则的灵活性

和合理性。比如，1993年颁布的公司

法实施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

一次性实缴出资，并且设置最低注册

资本门槛等；后来该条款逐渐放宽，

到2013年公司法第三次修正时，将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

制，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门槛等；2023

年新公司法针对实践中部分公司“注

册资本数额巨大”“认缴期限畸长”从

而损害注册资本合理信赖和债权人利

益的不良倾向，适度收紧注册资本缴

付期限，同时增加股权、债权的非货

币出资形式等。又如，针对部分上市

公司企图采用资本公积弥补累计亏损

的方式恢复账面利润、美化财报和吸

引再融资的行为，2012年，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出于监管需要，制定

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上

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存在未弥

补亏损情形的监管要求》（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6号），明确严

格执行公司法条款，不得使用资本公

积金弥补企业亏损；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

资本情况关注的重心向公司存续阶段

倾斜，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第

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允许使用资本公

积金和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损。

新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变化引发的

所得税思考

朱长胜■

作者简介：朱长胜，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首批全国税务领军人才。

纳税与筹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4 2358 

二、资本维持原则对所得税

的影响

公司法是公司意思自治的法律规

范和经营活动的行为准绳，税法以公

司的治理行为和经营效益作为课税对

象，可以说，公司法是税法的前行法

之一。新公司法允许公司使用资本公

积金和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损，

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下统

称为所得税）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现行所得税关于资本维持的

税理分析

资本维持就是指维持资本的完整

性。根据权益性资本的来源不同，分

为来自所有者投入的股权资本和在企

业经营过程随权益性交易而增加或减

少的自生资本。所得税中的资本即股

权资本，以股东投资发生的实际支出

为限，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企业所得

税称之为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个人

所得税称之为财产原值。所得税将公

司发生特定业务而形成的自生资本归

入所得的范畴。因此，资产负债表的

所有者权益项目和公司法的股权资

本、所得税的资本既有联系，又有一

定差异，具体如表1所示。

为更全面、清晰分析所有者权益

项目的所得税性质，笔者将表1的“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和“其他权

益工具”的顺序对调，将7个所有者权

益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

价”“其他权益工具”为3个线上项目，

即所得税的股权成本；“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盈余

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为4个线下项

目，属于股东的权益，股东在公司清

算、减撤资和股权转让时具有利益追

索权，具体如图1所示。

企业的各类权益性交易会导致线

上项目和线下项目相互转化，经过梳

理，转化类型如表2所示，并显示如下

两条内在规律：

1.在横线同一侧的项目的所得税

属性相同，发生相关业务导致相互结

转的，股东不产生纳税义务。（1）线上

项目均属于所得税的股权成本，相互

结转股东不发生纳税义务。企业所得

税的政策依据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其规定

为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

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

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

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

基础。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依据为《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

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国税发[1997]198号），其规定为：股

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

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

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中，资本公

积——资本/股本溢价归所有股东共

享，但可能是所有股东同比例溢价出

资的结果，也可能是股东未按同比例

溢价出资的结果。由此，股东税法上

的股权成本并不必然等于股东按持股

比例在被投资企业账面享有的资本份

线下项目

（所得）

线上项目

（资本）

①

②

④

③

⑤

⑥

⑦

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价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图 1  所有权权益的线上项目和线下项目

表1     股东资本和收益的财务会计、公司法和所得税法比较  

序号 所有者权益项目 财务会计性质 公司法性质 所得税性质

① 实收资本 /股本 企业接受投资者投入企业的实收资本 股权资本 资本

② 资本公积——资本 /股本溢价 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的份额 股权资本 资本

③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发生其他综合收益以外其他原因导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公积金（自生资本） 所得

④ 其他权益工具 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的归类为权益工具的各种金融工具 股权资本 资本

⑤ 其他综合收益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
重分类进入损益的为利润 ；

重分类不能进入损益的为自生资本
所得

⑥ 盈余公积 税后利润中提取的积累资金 公积金 所得

⑦ 未分配利润 税后利润 利润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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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实收资本/股权+资本公积——

资本/股本溢价），构成会税差异。（2）

线下项目均为税法的所得范畴，其中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其他综

合收益属于特定业务形成的自生资

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源自税后

利润，因此相互结转时不影响股东的

股权成本。

2.线下项目向线上项目结转，企

业的所得转为资本，股东负有纳税义

务同时调增股权成本。典型业务包括

留存收益转增实收资本/股本、股权

激励的员工行权环节标的企业将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为实收资本/

股本等。《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

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

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

发[1998]289号）规定，除股份制企业

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

金外，其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个

人取得的数额，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   

得税。

（二）资本维持原则内涵新变化下

的税务处理

新公司法打破了以往所得和资

本之间转化的规律，允许公司使用资

本公积金和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

损，新增线上项目向线下项目结转的

情形（见表3），相应的税务处理为：

1.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新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公司以

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

股份所得的溢价款、发行无面额股所

得股款未计入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国

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

的其他项目，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

金。从归集范围看，公司法中的资本

公积金对应企业会计准则中的“资本

公积——资本/股本溢价”和“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两个明细科目，

由于这二者的所得税性质不同，分别

予以分析。

（1）使用资本公积——资本/股

本溢价弥补亏损。这一做法导致公司

的股权资本减少，所得税的股权成本

也应该相应调减，理由如下：一是以

股东的投资损失替代企业使用税前利

润弥补亏损，国家税收利益基本不变；

二是与所得向资本转化保持对称性，

符合所得和资本转化的税务规律；三

是保持税法和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的协同，减少法际差异。股权成本调

减也会产生新的税务挑战，比如需要

建立新的税法规则、加强资本弥补亏

损的反避税管理等。

（2）使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弥补亏损。该做法属于非股权资

本（线下项目）之间相互转化，和提取

盈余公积等业务相似，不改变股权成

本，对股东无税务影响。

2.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损。

这一做法的税收性质、税务处理同使

用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价弥补

亏损，不再赘述。该权益性交易是所

有者权益内部的存量调整，即股东既

未向企业追加资本性投入，企业不增

加资本公积；企业也未向股东作出分

配，股东未从被投资企业取得资产，

不同于通常的减资或撤资。注册资本

为认缴的，参照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

规定，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或将企业

亏损转为对股东的债权。

三、结论和建议

新公司法新增了股权资本弥补公

司亏损的规定，客观上也要求所得税

修改现行政策规定，建立相应的新规

则。笔者建议：

（一）在税法层面区分资本公积两

个明细科目“资本/股本溢价”和“其

他资本公积”

新公司法囿于法律职能限制，将

表2  所有者权益项目中资本、所得转化的税务规律

转化类型 具体转化 部分业务举例

资本（线上项目）
相互转化

②→① 资本公积溢价转增实收资本 /股本

④→①② 可转换债券转换为股份

所得（线下项目）
相互转化

③→⑦
⑦→③

处置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该投资发生按照持股
比例计算享有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及利润分

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⑤→⑥⑦
⑥⑦→⑤

重分类进入损益，有5 类业务

⑥→⑦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⑦→⑥ 提取盈余公积

所得（线下项目）
转化为资本

（线上项目）

③→①②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行权时（比如职工期权激励员工行权）
⑥→①②
⑦→①②

使用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也称股票股利或  
送股）

表3        所有者权益项目中股权资本转化新增的税务规律

转化类型 具体转化 业务举例

资本（线上项目）向非股权资本
所得（线下项目）转化（新增）

①→⑦ 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损

②→⑦
使用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资本 /股本溢价）

弥补亏损
非股权资本（线下项目）

相互转化
③→⑦

使用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弥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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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股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笼统

表述为“资本公积金”。然而二者来源

不同，性质不同，弥补亏损的税收待

遇也不同，税法上应该援引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予以区别对待，并进

一步明确有限责任公司使用资本公

积——资本溢价转增实收资本，不属

于向个人股东分配股息红利的行为，

从而消除实务中长期存在的争议。涉

及资本公积的相关法规也应作出相应

修改，比如《关于个人投资者收购企

业股权后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3年第23号）中对盈余积累的范

围规定，应该将“资本公积、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修改为“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二）调整企业亏损弥补和股权投

资损失的确认规则

一是调整《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

年第34号）关于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

投资的税务处理，将“被投资企业发

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按规定

结转弥补；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

投资成本，也不得将其确认为投资损

失”相应修改为“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

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使用盈余积累

弥补的，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投

资成本，也不得将其确认为投资损失；

由被投资企业使用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弥

补的，投资企业可以相应调整减低其

投资成本，在当期将其确认为投资损

失税前扣除”。二是明确公司减少注册

资本和使用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弥

补亏损有无年限限制，即是否可以弥

补超过税前利润弥补法定年限或该股

东出资前的亏损等。三是增加反避税

条款，明确符合新公司法规定的弥补

规则而形成的股东股权投资损失才允

许作为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明确违反

新公司法规定的利润分配，不适用企

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符

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

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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